臺北市103年度國民小學約僱行政人員

備取通知單

編號：備取1

臺端___________經備取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公開甄試國民小學約僱行政人員，特予通知，請依下列事項辦理。

1、 正取錄取人員若因特殊事由放棄錄取資格，將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，備取人員如接獲通知，請於通知日起7日內(含例假日)至分發單位正式任職，逾期視為放棄錄取人員資格，由下一位備取人員遞補，不再進用。
2、 僱用期間，如約僱人員離職，則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備取人員係候用性質，於民國103年12月31日前有效，逾此期限將不再進用。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 敬啟
